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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
 

「新竹科學園區（寶山用地）第 2 期擴建計畫」國道 1號

以西水土保持計畫第 2 次審查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0 年 12 月 22 日(星期三)下午 1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局第 5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召集人高組長伯宗(副召集人吳副組長菁菁代)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怡安 

肆、審查委員及機關意見：(如後附審查意見表) 

伍、出（列）席單位：（如後附簽到簿）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確認主持會議及委員出席人數符合規定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本次會議由副召集人吳副組長菁菁代理主持，原外

聘委員 6 人、內派委員 3 人，合計委員人數共 9人；

經查出席外聘委員 4 人、內派委員 2 人，合計出席

委員人數共 6 人且外聘委員人數佔出席委員總人數

二分之一以上，已達開會規定。 

案由二：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相關資訊公開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本案後續如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平台有意見陳述

仍請水土保持義務人及承辦技師，應就陳述內容說明

回復，並將回復內容上傳前開平台供各界參閱。 

柒、結論： 

一、 有關「新竹科學園區（寶山用地）第 2期擴建計畫」

水土保持計畫，涉及配合開發範圍分案之必要性、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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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改道設計規劃、各案分期之面積規劃及必要性等議

題，建議水土保持義務人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廠

區開發代表開會研商，並將相關紀錄納入計畫。 

二、 另請水土保持義務人就水土保持計畫面積是否與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面積相符，洽請科技部基於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確認，並取得證明文件納入計

畫。 

三、 本案請水土保持義務人依審查意見修補正後，於 111

年 1 月 15 日前將修正後之水土保持計畫一式 13 份，

函送本局續辦審查事宜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。（下午 3時 1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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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

「新竹科學園區（寶山用地）第 2 期擴建計畫」國道 1號

以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意見表 

吳委員嘉俊： 

1. 國 7.1-2 臨時安全排水平面配置(第二階段)中的 TAS-2

臨時排水溝為何導往北側，進入新設箱涵後再往南側進

入公滯 5，請再評估。 

2. 公滯 4 及公滯 5 外排至客雅溪，擬如何排放，請補充聯

外排水路的設計圖，尤其是兩座滯洪池的外排均需沿著

客雅溪的溪岸岸坡而下，又如何處理？ 

3. 圖 7.1-1 為臨時安全排水平面配置(第一階段)分別以

TPS5-1 及 TPS5-2 對客雅溪排放，排放的設計(如意見#2)

又為何？請補正。 

4. 圖 6.5-1 擋土設施平面配置圖中未見編號 X410、X407

及 X408，請再檢核。 

5. 環繞南區塊沿客雅溪左岸施作的排樁擋土牆對於客雅溪

的影響及擋土牆上方住宅區與邊坡間的退縮距離，請補

充說明。 

6. 圖 6.2-3(9)的格框護坡擬配置於基地滯洪池的內面(含池

壁及池底)，請再評估其必要性，建議考量其他的方式為

之，畢竟池壁採 1:2.5 的緩坡設計。 

張委員德鑫：  

1. 計畫檢核表中說明本計畫計有 123 筆地號，但第二章內

文及表 2.2-1 敘明僅 120 筆地號。 

2. 第二章中地號使用面積中，部份地號使用很少面積及部

份地號未納入使用剩餘很小面積，其納入申請範圍之考

量為何。 

3. 第三章中表 3.2-1 之使用百分比數據有誤，請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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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OA4-2 未整地仍應納入滯洪總量管制之考量。 

5. P.5-2 內文挖方總量計算之 63,873.5+5,023.5=86,989.5 中

5,023.5 修正為 23,116，另外表 5.1-2 中滯洪沉砂池之挖

填方未納入計算。 

6. 附錄四南區塊之 4-1V1~4-1V3 之挖方、填方面積值與圖

5-1-5(1)之 FA、CA 數值不同；同理西區塊之 4-3-V1、

4-3-V3~4-3-V11 之挖方、填方面積值與圖 5-1-5(2)之

FA、CA 數值不同。 

7. 東側未開發區亦需繪出開挖整地之縱橫剖面圖，以確認

其與鄰地之高差關係。 

8. 水理演算之 D417 渠路其設計流速不符合技術規範要

求，另各渠路之流量有誤，下游應承受上游流量。 

9. 表 6.3-2 之 A4、A5、A6 三集水區之滯洪量體計算值有

誤，請再檢核是否正確。 

10. A4-1*及 A6-1*未能流入滯洪沉砂池之面積應於集水範

圍圖中標示其位置。 

11. 東側 OA4-2 集水區為未開發區，報告中 P.4-1 說明納入

OA4-1 宗專區系統，其是否有設置相對應之滯洪量體，

請提出說明及佐證資料。 

12. OA4-1 為另案宗專區之水土保持計畫，其放流會排入

A4 集水區，其銜接處為何於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上標

示，另 D401 或 C401 是否納入此部份之逕流未做說明。 

13. 表 6.3-8 之聯外排水路檢算，附註中說明採用孔口放流

量檢算，應以溢洪口之溢洪流量檢算斷面是否足夠。 

14. 聯外排水路與客雅溪如何銜接請繪製縱剖面圖，並應

有消能設施以免損壞客雅溪護岸或護腳工，另外其應

有設施編號及需納入為本案之水土保持設施及計畫範

圍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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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基地中有大規模之挖填方及施設擋土設施，故應有施

工中之臨時擋土設施規劃圖說及安全性檢算數據。 

張委員志彰：  

1. P.6-3 容許流速計算說明及檢核，請補充最小流速說明及

檢核結果。 

2. 圖 4.3-5 地質剖面圖，卵礫石層下方為 SS 砂岩與 P.4-1-7

節內容不一，請釐清。 

3. 6.6 節擋土構造物，表 6.6-1 及圖 6.6-3(1)~(2)及圖 6.6-2

擋土設施詳圖無法連結，請詳細區分及統一名稱各

TYPE 擋土牆亦請詳細說明(例：直基與基樁擋土牆) 

4. 缺重力式擋土牆詳圖。 

5. 圖 4.2-2 現況地形圖請補充測繪單位及日期。 

6. 圖 6.1-1 (1)暗溝、排水溝、側溝及 L 型場鑄溝混用，請

釐清統一。(2)集水井請依比例繪製。(3)西區塊公滯 6，

聯外排水最終位置請說明。 

7. 第六章圖說，附註欄位，說明設施位置、高程及深度得

報請工地工程司同意後調整，請依審監辦法修正。 

8. 圖 6.6-4 擋土牆展開圖，請加強牆頂高、基礎高。 

9. 表 5.1-2 土石方估算表(排水設施)缺表頭欄位說明及單

位。 

吳委員正義： 

1. 前次審查意見 10，相關開挖整地縱橫剖面圖面過小，建

議放大比例尺，以供後續施工參據；另挖填邊坡請標示

坡比並請全面檢視所繪剖面部分是否有挖填邊坡有過

陡，而應注意其穩定性，如 4-3H-1 剖面 0+140~180 處、

4-3V-5 剖面 0+060 處。 

2. 前次意見 15，未確實回覆及修正相關邊坡穩定分析應於

報告內補充本次分析剖面位置及剖面圖(含地層界線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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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請考量公滯 6 池壁邊坡及其上邊坡之穩定性。 

3. 前次意見 23，修正後相關臨時性防災設施配置僅分為施

工前及整地完竣兩階段，似有無法涵蓋施工期間之挖填

行為!?特別是西區、南區塊建議可再配合挖填整地分區

作業順序規劃，再行考量調整。 

4. 請補充一張圖面可清楚表示各集、排水分區，如 A4-1、

A6-1 之位置。另屬計畫範圍之 OA4-2 集水分區，其沉

砂滯洪量體是否有納入本計畫管制? 

5. P5-2，總挖方算式有誤，請修正。另本案沉砂滯洪設施

挖填方是否有納入整地挖填方計算!? 

6. P5-3，剩餘土石方達 1.36 萬方，擬作為各區植生客土!?

請再考量是否可行!?是否需土方暫置區?又使用時機為

何?如何確實消化!? 

7. P6-5，表 6.2-2 排水系統水理計算表，仍有多處排水溝流

速較小(等於 0.8 或小於 0.8)，請檢視調整或修正。 

8. 各滯洪設施，請清楚繪製出、入流剖面圖，並請注意入

流、出水口高程及溢洪高程之設計!!目前入流高程均有

過低情形，將影響排水、出水及溢洪設計功能。 

9. 表 6-16，表 6.3-8 公滯 6 最終排入既有道路側溝，應注

意其扣除原有集水區之承容量後是否仍有餘裕!?。 

10. 本案住宅區東、南區塊似有新設 2 處跨越橋(跨越客雅

溪)!?則施工是否涉及開挖整地!?又是否有妥善配置相

應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設施? 

11. P6-25，建議先將各分區水保設施列表後，在合列於總

表。 

12. 相關臨時性防災設施配置僅分為施工前及整地完竣兩

階段，似有無法涵蓋施工期間之挖填行為!?建議可再配

合挖填整地分區作業順序規劃，再行考量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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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祥鴻(書面意見)： 

P.5-2 土方計算，總挖方估算為 63873.5+5023.5=86989.5m3

明顯錯誤，請確認。 

陳委員賢育： 

1. 水土保持計畫檢核表，檢核項目一，建議備註一敘明相

關公文日期及文號，備註四請敘明依據，檢核項目六，

備註敘明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。 

2. 第 4 章表 4.1-4 集水區開發前、中、後集流時間計算似

有誤，請再次檢算。 

3. 第 5 章 P5-2 ， 計 算 挖 方 估 算 應 為

63873.5+23116=86989.5，請修正。另賸餘土石方處理方

法部分，其計算剩餘土方約 13692.5 立方公尺，請加強

計算各區塊植生客土之填方量(請註明哪區塊)，是否確

實達到挖填平衡。 

4. 第 5 章土石方估算部分，僅列出排水工程等設施之挖填

方估算，另滯洪沉砂池及擋土牆部分估算，是否列為公

共工程中估算或需增列相關水土保持設施估算，請於文

中敘明及檢視相關挖填土石方估算。 

5. 第 6 章表 6.2-2 排水系統水理計算表，排水管涵及排水

溝應分開標示計算，其呈現分別為直徑及寬、深之不同。 

6. P.6-10，滯洪沉砂池(公滯 5)應位於南區塊而非東區塊，

再請修正。 

7. 圖 6.1-1 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，擋土牆部份多緊貼著計

劃範圍線，後續施工界面應如何規劃，是否會造成越界

施工之情事。 

8. 東區塊上半部未規劃相關排水設施，其地表逕流應如何

導排水，另東區塊公滯 4 右下方之集水井未聯至滯洪沉

砂池，也未規劃連至聯外排水，其應如何導排水，請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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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 

9. 西區塊滯洪沉砂池(公滯 6)，經圖 6.3-1 排水系統配置圖

檢視，無繪製相關聯外排水，在請檢視規劃。另西區塊

公滯 6 右下方之集水井未聯至滯洪沉砂池，也未規劃連

至聯外排水，其應如何導排水，請敘明。 

10. 圖 7.1-1 臨時安全排水平面配置圖，請於圖面註明第一

階段及第二階段轉換條件，另建議臨時設施配置圖以

彩圖呈現及增加各臨時水土保持設施編號、項目、尺

寸、數量等一覽表，以利判讀。 

11. 臨時水土保持設施配置未設置集水井等，是否能有效

匯流導排水，東區塊有多區域未設置排水設施，南區

塊是否應順應地形，規劃臨時性滯洪沉砂池於高程較

低處，請再審視相關排水規劃。另請補充排水溝導流

至臨時性滯洪沉砂池及相關連接聯外排水之剖面圖。 

水土保持局： 

1. P5-2 本計畫總挖方估算似非 63873.5+5023.50，請再確

認。 

2. 依水保技術規範第 85 條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排水設施

最小容許流速為每秒 0.8 公尺，道路暗管 D417 流速每秒

0.76 公尺，請再修正。 

3. 本案內容敘述剩餘土方未來將作為各區塊植生客土使

用，其「各區塊」係指本案或它案水保計畫請說明，如

需借土予它案應說明其確切借土之數量。另剩餘土方作

為植生客土條件較為嚴格，爰請確認本案剩餘土方是否

作為植生客土使用。 

4. 前次審查意見 18，敘述超過計畫範圍之聯外排水設施未

來將辦理河川公地使用申請書向二河局申請，惟該聯外

排水係因本次開發所增設，應直接將其納入計畫範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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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再修正。 


